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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2017〕135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我区房产预测绘成果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有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各有关房产测绘单位：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预防和化解房地产领域矛盾纠纷、维护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系列会议精神，加强我区商品房预售管理，强化对房产预测绘成果质量的监督；预防和减少因房产预测绘标准及其成果差异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维护房地产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局将进一步加强房产预测绘监管工作。现就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承办机构

全区范围内的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含变更）核查业务，统一由佛山市南海区房地产测绘中心（以下简称“区测绘中心”）承办，该项业务不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其他有资质的测绘机构进行房产预测绘的，应将其完成后的成果报告及其电子数据等资料提供区测绘中心进行核查。

二、业务要求

各企业在递交商品房预售许可（或变更）申请资料前，应当先对房产预测绘成果报告进行核查。核查通过的，由区测绘中心出具《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意见书》，并作为办理预售许可业务的必备材料；核查不通过的，区测绘中心将在《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意见书》上载明不通过的具体原因，并退回房地产开发企业交原施测单位进行整改，整改完毕后重新核查（办事指南详见附件）。

三、业务保障

房产测绘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家房产测量规范及有关规定，对其测绘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对测绘成果质量承担法律责任。未取得测绘资质的单位所作出的预测绘报告或成果，区测绘中心有权拒绝核查。

四、信用约束

建立佛山市南海区房产测绘信用档案。对从事房产测绘的单位及从事房产测绘的技术人员建立房产测绘信用档案，并实行动态管理。依法追究违规测绘、弄虚作假等不正当行为，一经发现纳入不良信用记录。

五、其他

本通知自2017年9月1日零时起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测绘中心反映（联系电话：0757-86227729）。
附件：申请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的办事指南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7月26日

抄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区政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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